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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公證人、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法律事務組、法院書記官、 

科 目：民法 

慕劍平老師 

一、甲為乙之公司主管，某日甲因工作問題斥責乙。同單位之丙見狀，便唆使乙對甲報復。經丙

之唆使，乙起了報復之心，便破壞甲騎乘之機車，致使甲騎車下班時發生車福，甲之機車全

毀，人亦摔傷住院三個月方痊癒出院。車禍發生當天，乙即深感後悔，趕到醫院向甲表示歉

意，並坦白說明甲之機車是其所破壞，但乙未說出丙唆使之情事。甲念乙之家境清寒，故未

向乙請求損害賠償。事隔三年，甲方得知丙唆使乙破壞其機車之情事。試問：甲對丙是否仍

得請求損害賠償？（25分） 

【命中特區】： 

志光出版社，案例式民法總則，慕劍平，第 338頁 

【解題關鍵】： 

難易度：★★ 

試題分析：侵權行為時效起訴是以”知”賠償義務人開始，只要把握此原則，即可順利處理

本題。  

【擬答】 

甲對丙是否仍得請求損害賠償，說明如下： 

查，民法(下同)第 197 條規定，因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

及賠償義務人時起，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有侵權行為時起，逾十年者亦同。又第 144 

條規定，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故我國採抗辯權發生主義：請求權本身不消

滅，僅使債務人取得拒絕給付的永久性的抗辯權。依題意，乙破壞甲之機車造成甲機車全

毀人亦受傷，但車禍當天，乙即向甲坦承其為賠償義務人，足證，甲於車禍當天，即知有

損害及賠償義務人為乙，卻事隔三年都未向乙請求，則甲對乙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乙得

拒絕給付，合先敘明。 

又，乙之行為為丙所教唆，故乙丙實為共同侵權行為人，甲對丙亦得依第 185 條第一項規

定主張共同侵權行為，連帶損害賠償。然有疑問者係，甲事隔三年始知悉丙為教唆者，該

請求權有無罹於時效。對此，最高法院 46 年台上字第 34 號民事判例稱，因侵權行為所生

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依民法第一百九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雖因二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

查所謂知有損害，非僅指單純知有損害而言，其因而受損害之他人行為為侵權行為，亦須

一併知之，若僅知受損害及行為人，而不知其行為之為侵權行為，則無從本於侵權行為請

求賠償，時效即無從進行。果爾，本題甲於三年始知悉丙為教唆者，自應於甲知悉時，時

效始開始進行。 

綜上，甲對丙之損害賠償請求權雖時三年後始請求，亦無罹於時效消滅。但因甲對乙之請

求權已經罹於時效，而乙丙間又為連帶債務人，故丙得主張第 276 條規定，就乙應分擔額

之部分免責，則為另一問題爾。 

 

二、甲與乙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將其所有 A 地號土地出賣予乙，契約約定：「本買賣不動產

移轉登記時，關於取得不動產權利名義人，得由乙方（即買受人乙）自由選擇或指定之。」

嗣後甲受乙之指定，將 A 地號土地移轉登記予丙。然因乙逾期未付清價款，經甲定期催告未

果，甲乃解除契約並沒收乙已付之價金。甲主張原買賣契約應屬無效，丙乃無法律上原因取

得 A 地號土地所有權致其受損害，故成立不當得利，因而請求丙應將 A 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

登記予甲。試問：甲之主張是否有理由？（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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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特區】： 

民法債編講義，慕劍平，第 177-179頁 

【解題關鍵】： 

難易度： ★★★★ 

試題分析：本題考較為冷門之不真正利益第三人契約，較有鑑別度。但若能把握住上課所

強調，即涉他契約中給付，是法律上的一個瞬間，發生兩次給付關係，即可從容回應。 

【擬答】 

甲之主張是否有理由，說明如下： 

涉他契約中，向第三人給付之類型，可分為單純向第三人給付的契約類型及第三人利益契

約。前者，，係指債務人向第三人給付的約款，但第三人並無直接請求債務人給付的權

利，學說上又稱之為「不真正利益第三人契約」或「指示給付」。後者，則指民法第 269

條第一項規定「以契約訂定向第三人為給付者，要約人得請求債務人向第三人為給付，其

第三人對於債務人，亦有直接請求給付之權。」。對此，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1704

號民事裁判即稱「第三人利益契約，乃當事人之一方與他方約定，由他方向第三人為一定

之給付，第三人因此取得直接請求他方給付權利之契約。是第三人若未取得直接請求他方

給付之權利，即令當事人約定向第三人為一定之給付，亦僅係當事人間之指示給付約定，

尚非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所定之第三人利益契約。足供參照。依題意，甲與乙簽訂不動產

買賣契約書，將其所有 A 地號土地出賣予乙，契約約定：「本買賣不動產移轉登記時，關

於取得不動產權利名義人，得由乙方（即買受人乙）自由選擇或指定之。」嗣後甲受乙之

指定，將 A 地號土地移轉登記予丙，並未約定丙對甲有直接給付請求權，故其三人間之法

律關係為「不真正利益第三人契約」或「指示給付」，合先敘明。 

又，「指示給付」之法律關係中，苟被指示人與指示人間之關係不存在（或不成立、無效

或被撤銷、解除），被指示人得否向領取人主張不當得利。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2581 號民事裁判稱「於「指示給付關係」中，被指示人係為履行其與指示人間之約定，始

向領取人（第三人）給付，被指示人對於領取人，原無給付之目的存在。苟被指示人與指

示人間之關係不存在（或不成立、無效或被撤銷、解除），被指示人應僅得向指示人請求

返還其無法律上原因所受之利益，至領取人所受之利益，原係本於指示人而非被指示人之

給付，即被指示人與領取人間尚無給付關係存在，自無從成立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故

本題，甲主張原買賣契約應屬無效，縱然為真，因丙所受之利益，原係本於乙而非甲之給

付，即甲與丙間尚無給付關係存在，自無從成立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故甲應向乙主張不

當得利，而非向丙主張。 

 

三、甲向乙承租有三間辦公室之 A 屋，未徵得乙同意下，甲將其中一問辦公室出租給丙。嗣後乙

發現甲與丙間上述租賃情事，主張其與丙間並無任何契約關係存在，丙係無權占有，便請求

丙遷出該辦公室並返還給乙。試問：乙之請求是否有理？（25分） 

【命中特區】： 

民法物權編講義，慕劍平，第 73-75頁 

【解題關鍵】： 

難易度： ★★ 

試題分析：關鍵在於占有連鎖之理論運用，若知悉此理論，應可輕鬆解答  

【擬答】 

乙之請求是否有理，說明如下： 

民法第 443 條規定「承租人非經出租人承諾，不得將租賃物轉租於他人。但租賃物為房屋

者，除有反對之約定外，承租人得將其一部分轉租於他人。(第一項)承租人違反前項規

定，將租賃物轉租於他人者，出租人得終止契約。(第二項)。民法第 444 條則規定「承租

人依前條之規定，將租賃物轉租於他人者，其與出租人間之租賃關係，仍為繼續。(第一項)

因次承租人應負責之事由所生之損害，承租人負賠償責任。(第二項)」因此，承租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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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得將租賃物轉租他人，若違反民法第 443 條規定所為之轉租，稱為違法轉租，若合於

民法第 443 條之規定，則稱為合法之轉租。依題意，甲向乙承租有三間辦公室之 A 屋，依

443 條規定，租賃物為房屋者，除有反對之約定外，承租人甲自得將其一部分轉租於他

人，無須徵得乙同意，故乙之轉租為合法轉租。 

又，所謂占有連鎖是指多次連續的有權占有，亦可構成有權占有。需具有下列三個情況

時：分別為中間人（甲）對所有人（乙）有合法占有的權源、占有人（丙）須自中間人(甲)

基於一定法律關取得占有的權源、中間人（甲）得將占有移轉給第三人（丙）。此時，現

占有人（丙）對所有人（乙）具有正當權源，不構成無權占有。對此，最高法院 101 年台

上字第 1224 號民事判決稱「查民法第七百六十七條第一項前段所規定之所有物返還請求

權，須以占有所有物之人係無占有之合法權源者，始足當之；倘占有之人有占有之正當權

源，即不得對之行使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又基於債之關係而占有他方所有物之一方當事

人，本得向他方當事人（所有人）主張有占有之合法權源；如該有權占有之人將其直接占

有移轉予第三人時，除該移轉占有性質上應經所有人同意（如民法第四百六十七條第二項

規定）者外，第三人亦得本於其所受讓之占有，對所有人主張其有占有之權利，此乃基於

「占有連鎖（Besitzkette ）」之原理所產生之效果，與債之相對性（該第三人不得逕以其

前手對所有人債之關係，作為自己占有之正當權源）係屬二事。」可供參照。 

依題意，甲向乙承租有三間辦公室之 A 屋，縱未徵得乙同意下，依第 443 條規定，甲亦得

將其中一問辦公室出租給丙。雖乙丙間無任何租賃關係，但甲基於債之關係而占有乙所有

物之，甲本得向乙主張有占有之合法權源；如該有權占有之人甲將其直接占有移轉予第三

人丙時，除該移轉占有性質上應經所有人同意（如民法第四百六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者

外，第三人丙亦得本於其所受讓之占有，對所有人主張其有占有之權利，此乃基於「占有

連鎖（Besitzkette ）」之原理所產生之效果，故丙亦得對乙主張其為有權占有，乙主張其

與丙間並無任何契約關係存在，丙係無權占有，請求丙遷出該辦公室並返還給乙，並無理

由。 

 
 

四、甲之配偶於民國（下同）103 年死亡，甲則於 105 年 8 月死亡，遺有不動產（下稱系爭不動

產）一筆。乙、丙係甲之婚生子女，而丙已於 104 年死亡，丙之婚生子女為丁。乙與丁繼承

系爭不動產並於 105 年 10 月登記為系爭不動產之公同共有人。嗣後，戊另案訴請丙死後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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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之判決於 107 年 1 月確定，確認戊為丙之非婚生子女，丙應認領戊。戊乃以繼承為原因，

請求登記為該系爭不動產之公同共有人之一。試問：戊之主張是否有理？（25 分） 

【命中特區】： 

民法親屬編講義，慕劍平，第 122-123頁 

【解題關鍵】： 

難易度： ★★ 

試題分析：若未忽略認領有關於第三人既得權之保護，本題即可順利作答。 

【擬答】 

戊之主張是否有理，說明如下： 

依題意，戊另案訴請丙死後認領之判決於 107 年 1 月確定，確認戊為丙之非婚生子女，丙

應認領戊，丙與戊固然應發生法律上之父子女關係，但關鍵在於其他第三人已經因繼承取

得之權利是否應受影響，涉及認領效力之問題。 

又，認領效力之發生時點，民法第 1069 條前段規定「非婚生子女認領之效力，溯及於出

生時。」但為了考量第三人既得權之保護，民法第 1069 條但書規定「但第三人已得之權

利，不因此而受影響。」例如，未成年之非婚生子女得到生母同意後結婚，生父對該非婚

生子女為認領時，縱認領之效力溯及於出生時，生父於該子女結婚一年內，仍不得訴請撤

銷婚姻。又例如，生父對於已經死亡之非婚生子女認領時，該死亡之非婚生子女之遺產已

經由第三人繼承時，該第三人所取得之權利，不受影響。又例如，生父死亡時，其遺產已

經由生父之繼承人繼承後，縱然非婚生子女之強制死後認領經法院判決勝訴確定，而溯及

於於出生時，但生父之繼承人所取得之權利不因此受影響，皆為適例。 

本題，甲於 105 年 8 月死亡，遺有不動產一筆。而丙已於 104 年死亡，丙之婚生子女為

丁，故由丁代位繼承後，與乙同為繼承人，於甲死亡時，甲之遺產已由生父丙之繼承人繼

承，縱然非婚生子女戊之強制死後認領經法院於 107 年 1 月確定判決勝訴確定，而溯及於

於出生時，但生父之繼承人所取得之權利，依民法第 1069 條但書規定，仍不因此受影

響。故戊乃以繼承為原因，請求登記為該系爭不動產之公同共有人之一之主張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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